
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问询函所涉事项的独立意见

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平煤股份”)于 2025

年 5 月 12 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下发的《关于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问询函》（上证公函〔2025〕0537 号）（以下

简称“《问询函》”）。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根据《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

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相关

规定，与公司管理层认真讨论了《问询函》的内容，并查阅了相关资料，本着谨

慎、客观、独立的原则，就公司下列问题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关于关联交易

年报显示，报告期内公司向关联方中国平煤神马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平煤神马集团）及其附属公司发生销售金额合计 126.79 亿元，采购金额合计

126.49 亿元，分别占当年度销售总额、采购总额的 41.87%、46.77%。煤炭业务

方面，公司向控股股东及其附属公司购入原煤金额合计 24.18 亿元，同比增加

97.02%，公告解释称因焦化业务子公司开始试运行导致购入原煤增加，其中包括

平煤神马集团 18.93 亿元，湖北平武工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平武工贸）5.24

亿元；销售煤炭 120.17 亿元，其中包括平煤神马集团 38.20 亿元，平武工贸 4.66

亿元。上市公司对平煤神马集团和平武工贸同时采购原煤和销售煤炭。根据公开

查询信息，平武工贸由平煤神马集团持股 51%，海口市鸿盛源商贸有限公司持股

49%，主要从事批发业务。

请公司：（1）按季度披露公司向平煤神马集团、平武工贸所采购原煤所属

矿区/来源、产品名称（或指标）、数量、定价、用途、结算方式、采购金额、

支付时间、期末结算余额，并结合公司项目建设进度、对应原材料库存、产品生

产量、销售量和库存量变化趋势，说明本年度向关联方采购原煤大幅度提升的合

理性和必要性；（2）结合原煤采购的内部控制管理流程、流转过程、定价过程、



可比市场价格，说明关联交易的定价是否公允，是否存在对关联方的利益输送；

（3）按季度披露公司向平煤神马集团、平武工贸销售煤炭产品所属矿区/来源、

产品名称（或指标）、数量、定价、用途、结算方式、销售金额、回款时间、期

末结算金额；（4）结合公司向非关联方客户销售的定价政策、信用政策，说明

关联方销售定价是否公允、合理；（5）结合上述问题，说明公司对关联方同时

采购原煤、销售煤炭的合理性和必要性，相关交易是否真实，说明关联方是否存

在转手煤炭贸易，是否存在对关联方的利益输送。请年审会计师和独立董事就上

述问题发表意见。

独立董事意见：公司向关联方采购并销售相关煤炭产品具有其合理性和必要

性，交易背景真实，不存在对关联方的利益输送。独立董事将持续关注公司关联

交易情况，督促公司严格执行各项制度措施，维护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的权益。

四、关于融资租赁业务

年报显示，报告期末，公司长期应收款及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应收款合计

18.34 亿元，为融资租赁款及融资租赁保证金；其中关联方长期应收款期末余额

合计 16.54 亿元。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国厚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国

厚）为 2020 年 4 月以 1.83 亿元自平煤神马集团处收购的融资租赁公司，收购时

主要考虑上海国厚可为公司提供产业服务相匹配的金融工具，实现产融协同发展，

并以该子公司为金融平台，开拓可长期使用的大额低成本资金筹措渠道，为公司

降低融资成本及增加收入。收购完成后，公司于 2020 年 6 月、2021 年 10 月两

次对上海国厚增资，金额分别为 5.1 亿元、9.9 亿元，少数股东宏涛船务有限公

司认缴出资 1.25 亿元未实缴。报告期内上海国厚实现营业收入 1.15 亿元，营业

利润 1.02 亿元，净利润 0.77 亿元。

请公司：（1）补充披露公司融资租赁业务的经营模式、业务范围、主要产

品和服务，说明公司融资租赁业务的风险管理体系，包括但不限于信用风险、操

作风险、市场风险等，并说明融资租赁业务与公司其他业务的关联性，包括但不

限于业务协同、资源共享、风险分散等，与前期收购目的是否吻合；（2）补充

披露公司最近三年与关联方开展融资租赁业务的情况，包括但不限于交易对象、

交易内容、合同金额、租赁期限、租赁利率、回款情况、融资租赁标的物及其价



值、对应确认营业收入和利润金额、期末余额、是否存在逾期；（3）说明上海

国厚的少数股东未完成实缴出资的原因，是否符合公司章程或相关协议约定，后

续是否有相应处置安排；（4）结合前述问题、公司开展融资租赁业务的资金来

源、偿债能力变化趋势，说明公司融资租赁业务主要客户均为关联方的合理性，

是否存在对关联方的利益输送。请年审会计师和独立董事对问题（2）（4）发表

意见。

独立董事意见：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国厚融资租赁公司通过开展上述融资租

赁业务，既能增加其经济效益，也能增加公司的盈利，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

交易遵循了公开、公平和公正原则，定价公允，不存在对关联方的利益输送，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董事会在审议相关议案时，关联董事均回

避表决，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关于预付款项

2022 年至 2024 年，公司对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平顶山朝川矿（以下简称朝川

矿）预付账款金额分别为 7245.80 万元、8068.45 万元、10009.29 万元。年报显

示，2022 年、2023 年公司向朝川矿采购材料、工程及劳务服务、铁路专用线费、

租金等交易发生额分别为 5350.4 万元、4228.08 万元，未披露 2024 年度交易发

生金额。公司对朝川矿预付款余额远高于当年交易发生额。朝川矿为公司控股股

东的一致行动人。

请公司：（1）补充披露公司对朝川矿预付款的成因以及发生背景，最近三

年公司与朝川矿发生交易明细，包括交易内容和发生金额、付款时间、开票时间、

期末往来科目余额，说明相关交易是否真实、合理，定价是否公允；（2）补充

披露朝川矿最近三年的经营情况、主要财务数据，结合每年度实际交易发生金额

和结算情况说明公司对朝川矿每年预付金额增长的必要性和合理性，是否存在对

关联方利益输送。请年审会计师和独立董事就上述问题发表意见。

独立董事意见：独立董事经与公司管理层和年审会计师沟通，充分了解到预

付款增长的原因及商业背景，朝川矿预付款问题由历史原因形成，公司对朝川矿

的预付款存在真实业务支撑，相关交易具有合理性，定价公允，不存在对关联方

利益输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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